《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
设置管理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为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强对广西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的统筹规划与宏观管理，促进各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健康、有序、协调发展，我厅组织起草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实施细则》。
一、起草背景
当前，我区正紧紧围绕“建设壮美广西 共圆复兴梦想”总目标总要求，深入加快培育工业发展新动能，积极培育新经济新业态，提升科技创新支撑产业能力，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扎实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作为支撑。同时，强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北部湾开发乃至整个广西的经济发展，对终身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加快我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为学习者成长提供多样化选择，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终身学习需求，更好地服务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为“建设壮美广西 共圆复兴梦想”提供大批高素质人才支撑，已成为近期我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起草主要依据
（一）相关法律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二）重要政策文件。《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的通知》（教职成〔2016〕7号）、《教育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的通知》（教职成﹝2021﹞2号）。
三、主要亮点
根据广西实际，提出各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广西开放大学、独立设置成人高等学校举办的各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以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管理的细则，明确了相关工作规范。
四、主要内容
（一）专业设置范围。设置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专科专业应以教育部发布的本、专科专业目录及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补充专业目录为依据。广西开放大学、独立设置成人高校可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补充专业目录》提出增补专业的建议。高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国家控制专业为现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中已经明确的国家控制专业。
（二）专业设置条件。符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满足学习者多样化终身学习需求；有科学、规范、完整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其所必需的教师队伍及教学辅助人员；具备开办专业所必需的办学条件，有保障专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制度和必要措施，原则上用于专业建设的经费不低于学费收入的15%；高校应严格控制增设专业数量。
（三）专业设置程序。对增设专业及广西开放大学和独立设置成人高校增设非国家控制专业、国家控制专业的程序给予详细规定。
（四）监督与评估。高校应加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建设，鼓励高校构建基于互联网的综合性管理平台，加大课程资源建设力度，加强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应建立和完善自我评价机制，新设置专业有第一届毕业生当年应开展专业办学基本条件合格性自评，加强对校外函授站点、学习中心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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